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教師成績考核會設置要點
94.06.28校務會議通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95.06.28校務會議通過修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.06.26校務會議通過修訂要點名稱及要點第2條、第9條條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.08.30校務會議通過修訂要點第2條條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.01.20校務會議通過修訂要點第2條條文
 一、本要點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八條、第九條規定訂定之。

 二、本校教師成績考核會(以下簡稱本會)置委員15人，其組成方式如下：
（一）當然委員：教務、學生事務、輔導、人事主管人員及教師會代表1人。
　　（二）選舉委員：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社會、自然、藝能等六科教學研究會各推舉至少3人列為參考名單參加選舉，票選正式委員10人，候補委員若干人（各科至少保障1名正式委員，並依得票高低，各列2名候補人選）。

前項委員，每滿三人，應有一人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；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人數之計算，應排除教師會代表。

任一性別委員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時，由選舉候補委員依得票高低順序，更替得票較低之另一性別正式委員，至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人數為止。
選舉委員因故不能擔任時，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之。無候補委員遞補時，應即辦理補選舉。

本會委員選舉權、被選舉權及選任後如有下列情形時喪失資格：

(一)死亡。

(二)離職。

(三)留職停薪、延長病假、公務借調等未實際在校任教情形時。

(四)未兼任教務主任、學生事務主任、輔導主任等行政職務時。
三、本會委員任期一年，自當年九月一日起至次年八月三十一日止，連選得連任。遞補之候補委員或補選舉產生之委員，其任期均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。

四、本會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，任期一年。會議時，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方得為決議。但審議教師年終成績考核、另予成績考核及記大功、大過之平時考核時，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方得為決議。

五、本會依下列各款之規定執行初核：

（一）審查受考核人數。

（二）審查受考核人平時考核記錄及下列各項資料：

1.審查受考核人工作成績。

2.審查受考核人勤惰資料。

3.審查受考核人品德生活記錄。

4.審查受考核人之獎懲。

（三）其他應行考核事項。

六、本會初核時，應置備紀錄，記載事項如下：

（一）考核委員名單。

（二）出席委員姓名。
（三）列席委員姓名。
（四）受考核人數。

（五）決議事項。
七、校長對本會之初核結果有不同意見時，應敘明理由交回復議，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，得變更之，並於考核案內註明其事實及理由。

八、考核委員於審查有關本人或其配偶、前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之事項時，應自行迴避。

九、本要點經校務通過後，陳校長核定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